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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生為教育的主體，學生事務為

教育工作的核心（教育部，2013），學

生事務人員對於創造安定的校園環

境，與培養學生健全人格，具有關鍵

性的影響（教育部，2002）。我國高等

教育在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資

訊化及全球化的衝擊下，學生事務逐

漸以學生服務與學生發展取代以管理

訓誡為主的工作內容，學生事務人員

除了行政人員的角色，亦是諮商員，

更扮演著教育發展者與校園生態者

（黃玉，2001）。面對教育環境的轉

變，教育部訓委會（2004）針對高等

教育學生事務工作提出「建立具有核

心價值之校園文化，發揮學務工作組

織功能，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以培育現代社會公民」

的學務工作發展願景，顯見「促進學

生學習」與「協助學生全人發展」成

為我國學生事務工作的新目標（黃

玉，2005）。有鑑於此，本文參酌國外

足堪借鏡的學務與學生輔導制度，探

究我國現行導師制度的問題，提陳未

來我國大學校院因應環境變革，學務

及學生輔導工作規劃方向，以促進學

生學習及協助學生全人發展。 

二、國外學生輔導工作模式 

張雪梅（2007）認為英國的劍橋、

牛津大學導師制度及美國大學的學務

與學生輔導工作，均值得我國借鏡與

參考。茲將英國及美國的學生輔導制

度分述如下： 

(一) 英國的導師制度 

英國的導師制度是一種個別教學

的導師制，為大學中主要使用的方

法，係沿襲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所創

用的個別指導方式，現今實行之導師

制度早已盛行於中世紀歐洲大學，後

則聞名於英國的牛津與劍橋等大學

（方炎明，1993；Moore, 1968）。牛津

與劍橋大學二大學之導師，可區分為

品德導師與課業導師，品德導師主要

負責指導大學生的生活，其指導為多

方面與全面性，由讀書至日常生活的

一些細節，如住宿問題、經濟困難等

等，舉凡足以影響學生求知情緒者，

導師均設法予以協助，並對學生人格

教育負更重大的責任（許阡，1999）；

課業導師則為學生補強課業，其主持

之課業輔導課即屬於大學部導師制的

一部分（陳聰明，2007）。其中，品德

導師並未負擔教書的工作，責任是照

顧除了專業以外的所有生活事務，工

作內容可分為： 

1. 新生協助 

包含介紹學校給新生、安排新生

社交活動、提供人際友情的支持、提

供建言或諮詢、教導有關生活中有用

的技能等，以促進學生個人的發展。 

2. 行政和經濟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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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方面如註冊、選課、及課業

有關的申訴或抱怨，或學業上的不名

譽事件或休退學等；經濟協助方面如

提供校內外獎學金及貸款的資訊，以

幫助學生順利就學。 

3. 學術的協助 

包含新生入學有關事宜的處理、

例行的學習情況檢視、協助課業問題

如和教師相處的問題、提供生涯的建

言、負責為學生寫推薦信、以及做為

學生和課業導師、和系所及學習主任

之間的聯絡人（張雪梅，2007）。 

(二) 美國的諮商輔導工作 

美國教育的實施主要在州及學區

層級，學生輔導事務也一樣，聯邦主

要職責在於支持與補助。美國的學校

中，學校諮商師（School Counselor）

已經成為校園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他

們協助學生在學業、個人與社會關

係、職涯發展等各方面健全成長，其

亦師亦友的角色在學生成長過程中往

往產生極為關鍵的影響。學校諮商師

主要職責除了在學校中隨時提供學生

心理及相關輔導問題之協助，更負責

協助新生適應環境、新舊生選課、社

團參與、申請進階教育、規劃生涯、

生活諮詢、品德教育、暴力防範、同

儕及師生溝通等各項工作（張佳琳，

2012）。 

美國的輔導工作係起源於職業輔

導，有助於青年職業選擇與就業決

定；在學校方面可分為教育輔導、職

業輔導、生活輔導等；輔導方式為個

人輔導與團體輔導。其中，輔導工作

的主要內涵，係以輔導學生整個行

為，包括生理、心理、情緒、社會各

方面的適應，其範圍涵蓋教育、生活

及職業輔導，及晚近發展的生涯輔導

（陳聰明，2007）。除此之外，美國大

學為落實教師的輔導工作，通常都會

由學生事務處中的輔導諮商、就業安

置、及宿舍輔導等單位的專業人員，

提供相關協助，由教師與專業有關職

員，共同達成學生的教育與輔導任

務，一般而言，課業輔導責任較多落

於教師身上，生活或其他相關的輔導

需求則依靠具有專業背景的職員擔負

（張雪梅，2007）。 

整體而言，英國導師制度採行雙

導師制，將學生輔導工作內容區分為

生活及課業兩大部分，以專人輔導方

式協助學生，屬於高成本之教育投

資；美國輔導制度則可區分為課業、

生活、職業及生涯輔導等四大面向，

透過教師及專業行政人員共同協助學

生，除課業輔導由任課教師擔任之

外，生活、職業及生涯輔導均有專門

人員服務學生，針對學生需求進行整

體性服務。 

三、現行導師制度之問題 

大學導師一直是校園輔導的第一

線，具有發展性及預防性的功能（李

泰山， 1994）。導師主要之職責與角色

為實施學生之輔導工作，包括生活輔

導、學習輔導與生涯輔導，主要在發

揮諮詢、啟迪、預防與轉介之功能；

生活輔導所提供之功能為適應、分

配、調整等三方面之功能，對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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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道德、人生觀、情緒困擾、

休閒生活、兩性關係、偏差行為等，

進行有效的輔導工作；學習輔導之目

的在增進學生良好的學習生活適應，

以獲得最佳的學習成就，其輔導之方

法包含團體、個別輔導；生涯輔導之

目的在於增進升學及就業輔導，升學

輔導是以學生的性向與興趣來協助其

未來的就業傾向，進而選擇適合的研

究所；對於無法繼續升學同學之輔

導，輔導其訂定就業目標、得知就業

所須條件及取得就業訊息（陳聰明，

2007）。教育部（2002）針對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事務（訓導）工作調查，發

現各校大學導師制的組織及運作尚稱

健全，各校導師制度的設計大致有：

家族導師、研究生導師、外籍生導師、

住宿導師、專業導師、延肄生導師、

認輔導師以及班級導師，其中班級導

師至又可分為單導師制、雙導師制、

二班或三班合一導師。 

儘管導師制度的運作與組織均屬

正常，且能發揮一定的成效。但是，

現今的大學校園中，由於校園的生態

特殊，並受外在大環境變遷的影響，

雖有導師制的存在，但師生關係疏

離，師生感情疏於淡薄，接觸趨於單

純，導師的角色與功能備受衝擊（陳

聰明，2007）；朱玉葉（2002）調查我

國導師制的實施現況，發現同學認為

導師只是請學生吃飯，輔導成效不

彰，而學生求助對象，導師排第四位，

居於同學朋友、家人、系所內熟悉的

人之後；甚至有些學務相關人員質疑

導師費占去學校教學訓輔經費中的大

部分，認為將導師費用來聘請專業人

員，輔導效能會更好（張雪梅，2007）。

張雪梅（2007）認為導師制度遭受批評

與質疑的原因，可能和擔任導師意願

低落及導師制實施困難有關，其中，

導師制實施困難的原因主要為在校時

間不定連繫輔導困難、導生人數過

多、影響教學研究、缺乏輔導經驗、

學生問題繁雜及津貼有限等，顯見我

國現行導師制度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亟

待改善。有鑑於此，教育部（2013）訂

頒「大專校院強化導師制度運作功能

參考原則」，內容包括導師選任、專業

知能充實、職務履行要項、支持系統、

獎勵措施及代理制度六大面向，協助

導師制度運行更臻完善，宏揚師道志

業精神。 

四、結論 

宋湘玲、林幸台、鄭熙彥與謝麗

紅（2000）認為學校輔導工作應涵蓋

的內容為：個別評量與研究、團體諮

商與個別諮商服務、定向服務、教育、

職業與社會方面的資料服務、生涯輔

導、就業安置服務，與畢業生追蹤服

務；Baker（1996）則認為，一個綜合

而完整的學校輔導工作應包含下列八

項功能：諮商服務、教學服務、諮詢

服務、轉介服務、資訊服務、安置服

務、測驗服務，以及績效服務。Yuen

（2008）探究英國、美國、澳洲、日

本、南韓等國之學校輔導相關文獻

後，認為世界各國均認同全校合作對

於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並認為要

以系統方法支援所有學生的個人－社

會、學業和職業發展。緣此，我國大

學校院面臨學務工作轉型之際，應可

參酌英美兩國學生輔導工作制度，並

結合各校輔導工作現況，規劃適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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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學生輔導系統，實施全方位輔

導，以正規輔導課程及相關活動為主

要輔導媒介，輔以學生個別規劃及輔

導等系統，有效因應變革轉型，建構

學生輔導框架，促進學生個人、群體、

學術及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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